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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制度簡介 

一、國民法官制度概述 

所謂「國民法官制度」，是指來自各行各業、擁有不同價值觀與經驗

的一般國民加入刑事審判程序，參與聽訟、問案過程，並與法官共同

做成最後判決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。依據國外經驗及司法院進行

47場模擬法庭對於國民進行現場調查之結果，國民參與審判不僅會

使司法審判更透明，而且來自不同社會階層、出身背景，擁有不同生

活經歷的國民，可以在法院形成判決過程中，提供他們的生活經驗、

法律感情，以及不同的價值觀，讓司法專業社群藉由國民的參與，獲

得與外界對話與反思之機會，這樣雙方相互交流、回饋想法的結果，

將可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，進而提昇國民對於司法的信賴。 

 

二、融合陪審及參審之優點，為台灣量身打造 

放眼世界各國，已有許多法制先進國家採行國民參與審判制度，如依

「國民與法官分工」的方式區分，由國民專責獨立決定罪責，認定有

罪時再交由法官專責量刑，彼此分工的模式，稱為「陪審制」；法官

與國民一起認定罪責與量刑的合作模式，稱為「參審制」。採陪審制

者，通常是逐案隨機選任出參與審判的國民，於個案審判程序結束

後，被選出的國民即解除審判職務；採參審制者，則通常賦予參與審

判國民一定任期，被選出的人在任期內可能參與多個案件的審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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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制度採取參審制的國民與法官合審合判要素，逐案隨機抽選

符合資格的民眾參與個案審判、採取卷證不併送、聲請人自主調查證

據等模式，則融合了陪審制的重要元素。 

  

三、國民法官制度基本內涵 

（一） 法案名稱：國民法官法。 

（二） 國民法官來源及抽選方式：採逐案隨機抽選，確保來自社會

各階層的廣泛性參與。 

（三） 參與審判案件部分：適用最輕本刑十年以上之罪及故意犯罪

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。但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之罪的案件，排除不適用。 

（四） 參與範圍部分：國民全程參與認定罪責與量刑程序，使國民

正當法律感情納入廣受社會大眾關注的個案量刑判斷中，實

現國民直接、深度參與的理念。 

（五） 參與權限部分：參與審判的國民與法官有相同的表決權，審

判過程中原則上與法官具有相同的審判權限。 

（六） 參與審理模式部分：參與審判的國民可以與法官共同討論，

也可以請求審判長解答疑惑，以適時減輕國民不必要的負

擔，並確保國民可以根據當事人主張及出證正確理解爭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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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個案中由參與審判的國民與法官直接對話，拉近法官群體

與社會大眾的距離；同時透過國民的優勢人數（國民法官 6

人、法官 3人）、評議規則（如評議時先由國民陳述意見）等，

確保國民於評議程序中自主、完整表達意見。 

（七） 配套訴訟制度部分：採行卷證不併送模式(俗稱起訴狀一

本)、準備程序中審檢辯三方屬於協力關係與一階段證據開示

模式，以及審判程序中當事人自主出證等制度，以落實「法

庭活動為中心」的直接審理原則，使參與審判的國民透過法

庭上親自眼見耳聞的過程，自主、完整形成正確心證，以達

到實質深度參與的目的。 

（八） 其他：包含參與審判國民之個人資料保護、日旅費支給、雇

主應給公假、不法侵害國民權益之相關罰則，並搭配上訴制

度、判決書製作等配套制度。同時，設計定期檢討評估之機

制，以期建構足以穩健上路、可長可久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。 


